
《海盐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》编制内容

一、规划编制范围与年限

规划范围应与总体规划城镇体系规划保持一致，范围

覆盖全部镇（乡）和村庄。结合总体规划和村庄布点规划，

合理分析和预测镇（乡）和村庄规划人口。规划编制年限：

近期至 2022 年，远期至 2035 年。

二、规划目标

2020 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90%，处

理能力 30 t/d 以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实现标准化运维。

至 2025 年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全覆盖；至 2035 年，

农村生活污水运维市场化机制基本完善，农村生活污水资源

化利用水平比例显著提高，农村水环境得到全面提升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根据浙江省建设厅最新发布的关于《农村污水治理示

范县专项规划编制导则》，结合海盐县农村污水存在的问题，

提出本规划编制的主要内容如下：

（1）农村污水治理的总体思路和规划目标

（2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分析

（3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规划

（4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维方案

（5）农村目标可达性分析

（6）规划项目投资估算和效益分析

（7）规划实施保障措施






















